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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本人發生效力，須以本人名

義為之，一般稱為顯名原則，而代理行為時若未表明本人姓名，是

否亦發生直接代理效果，不無疑問。 

二、比較法上，代理人所為代理行為效果直接歸屬本人，多不以表明本

人姓名為必要，則以「是否表明本人姓名」理解顯名原則實過於狹

隘，亦悖離國際代理法發展趨勢。 

重點整理 

一、問題說明 

(一)張三口頭委任李四共同出賣彼此各別所有之土地多筆，李四與

王五訂立買賣契約時，僅在契約首端記明張三李四出賣該土

地，於契約末端出賣人欄，則只列李四為出賣人，而未標明其

為張三之代理人，王五以張三拒絕履行契約，對之提起交地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訴，是否有理？ 

1.甲說（有理由）：

(1)代理人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學說稱為顯名代理，於顯

名主義下，代理須以本人名義為之。

(2)而隱名代理指代理人所為之意思表示，並未明示為本人為

之，但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為本人為之，或依一切具

體情事可認本人有此意思者，亦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3)本件中，雖僅列李四為出賣人，且未標明其為張三代理人，

但契約中曾記載張三李四共同出賣該多筆土地，買受人王

五應推定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張三為出賣人之一，及李四為

張三之代理人，故應直接對張三本人發生效力。」（研討結

果採此說）

2.乙說（無理由）：

(1)受任人本於委任人所授與之代理權，以委任人名義與他人

為法律行為時，直接對委任人發生效力，而若受任人以自

己或第三人名義與他人為法律行為，則對委任人不生效力。 

(2)委任人與法律行為之他造當事人間，不生任何法律關係。

本件中，契約書出賣人欄未列張三，張三即非買賣契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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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事人。 

(二)受任人受委任人之託與第三人訂立契約，如何使契約效力直接

歸屬委任人，自己脫離契約拘束，除受任人須獲得授權外，歐

陸法與英美法則採不同之立法例。 

二、比較法 

(一)歐陸法： 

1.以代理人是否以本人名義訂立契約為基準，如：德國與我國

民法規定代理人須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並以此區別直接

代理或間接代理。 

2.而對於「以本人名義」是否指須揭露本人姓名雖有爭論，但

皆認為代理意旨之表明不以明示為限。 

3.日本民法代理法則規定，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表示為本人

而為之意思表示，對本人直接發生效力，並未明文須以本人

名義，亦未以「為本人利益」為要件（日本民法第 99 條），解

釋適用上留有空間；相對於此，日本商法不採顯名主義。 

(二)英美法： 

以是否表明本人之存在或為本人之利益，來區別本人公開之代

理或本人不公開之代理，而非以他人之名義。 

(三)折衷之規範模式：  

例如：聯合國國際商事契約通則不以「以本人名義」為基準，

亦未繼受英美法本人不公開代理法則，其於本人不公開時，代

理行為僅影響代理人與第三人之關係，本人與第三人間並無直

接契約關係。 

三、結語 

(一)以代理法效果歸屬關係之規範面觀之，重點應在於「相對人的

選擇自由」，即其締約時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契約法律行為效果

將歸屬於他人，而非代理人是否記載本人姓名為當事人。 

(二)聯合國國際商事契約通則不以「以本人名義」為基準，而係於

本人不公開時，代理行為僅影響代理人與第三人之關係，其折

衷之規範模式值為參考。 

考題趨勢 
代理行為時若未表明本人姓名，是否發生直接代理效果？比較法上有何

不同？ 

延伸閱讀 

一、陳添輝，〈代理行為之顯名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172 期，頁

15-17。 

二、陳添輝，〈代理權授與行為錯誤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35 期，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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